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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公共造產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貸款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申請本基金貸款金額，每年以新台幣六千萬元為限。但事業規模較大情形特殊，其申請金額超過新台幣六千萬元者，得視計畫需要專案核定。
三、本基金之貸款利率年息百分之一點二，貸款期限不得逾十年。但情形特殊者，得酌予延長，最高不得逾十五年。
四、本基金貸款本息，得配合公共造產之收益期，決定分年償還或提前償還。
前項貸款本息之償還，應將款額逕繳本基金之銀行專戶 (台灣土地銀行台中分行內政部公共造產貸款基金專戶○二四○○二○○○○七－一號)，並將還款日期及本息金額，層報本部備查。
五、本基金貸款本息應依約定期限償還，如因特殊困難，必須申請延期者，應於到期二星期以前報請本部核定之。但不得超過第三點規定之期限。
六、本基金貸款本息，未經核准而逾期償還者，應依違約規定，自逾期之日起，除按原定利率計算外，並依借據所定加收逾期違約金。
七、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申請貸款之公共造產計畫與貸款金額及自籌經費，應送經各該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辦理，立法機關議決書中應敘明貸款無法償還時，同意由公務預算編列經費中償還等字。
八、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申請本基金貸款應備下列書表一式十五份及立法機關議決書報請本部核定：
(一)貸款申請書如附表一。
(二)公共造產計畫書如附表二。
(三)分期攤還貸款本息表如附表三。
(四)公共造產審查意見表如附表四。
縣(市)政府之申貸案件，免備前項第四款書件；鄉(鎮、市)公所之申貸案件，應先報經該管縣政府核轉。
九、鄉(鎮、市)公所申請貸款之公共造產計畫，應由縣政府審核其可行性與貸款償還能力，簽具具體意見後核轉本部，並負責督導其計畫之執行及貸款之償還。
十、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申貸案件經本部核定者，本部應通知受貸之縣 (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並副知代理銀行。
十一、受貸之縣 (市) 政府應備下列書件函送本部審核後辦理撥款：
(一)貸款借據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二)核定之公共造產貸款計畫二份。
(三)存款證明書及經費開支明細表。
(四)建築執照及開工報告書。
無自籌款者，免備前項第三款書件。
十二、受貸之鄉(鎮、市)公所應檢具第十一點書件函報該管縣政府轉送本部審核後辦理撥款。

十三、受貸之縣(市)政府應按月作成公共造產貸款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如附表五，於次月五日前陳報本部備查，鄉 (鎮、市) 應陳報該管縣政府備查，並副知本部。
十四、本基金貸款用途以辦理公共造產事業為限，並受該管縣政府與本部對業務之監督及財務稽核。
十五、受貸之縣 (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全部貸款本息應於二個月內一次繳還，有關人員並應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一)借款挪移他用者。
(二)未依核准計畫執行者。
(三)違反借款契約，情節重大者。
(四)無故不於計畫年度內，依計畫進度執行者。
